附件1

医疗机构、医师、护士
电子化注册管理规范(试行）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和规范医疗机构电子化执业登记与医师、护士电子化执业注册管理，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方便行政审批相对人业务办理，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本规范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医疗机构电子化执业登记、医师和护士的电子化执业注册管理。
第三条本规范所称电子化注册，是指依法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医师和护士执业注册事项的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电子化注册系统办理申请、变更、查询等相关业务，以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实施的相关管理活动。
第四条国务院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建立电子化注册系统，实施电子化登记注册统一管理。

第二章责任分工
第五条拟办理业务的申请人应当妥善保管本机构或个人的操作账户。由于自身账户保管不慎造成的不良后果由申请人自行承担。
第六条拟办理注册业务的申请人，应当如实填报提交各项信息，并承诺信息的真实性。
第七条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以下简称执业机构）应当对在本执业机构或拟在本执业机构执业的医师、护士的个人注册信息进行核实确认。
第八条执业机构应当按照要求完善配套设施，使用电子化注册系统，为医师、护士办理相关注册业务提供咨询服务等帮助。
[bookmark: _GoBack]第九条地方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含中医药管理部门，下同）应当依法依规办理申请人提交的业务申请，并提供相关业务咨询服务。
第十条地方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执业机构以及医师、护士通过电子化注册系统，记录并储存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医师和护士执业注册有关事项。
第十一条地方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电子化注册系统相关要求建设本辖区注册子系统及相关应用系统，并向国家电子化注册系统申请数据交换权限,实现与国家电子化注册系统对接和数据无障碍交换。
第十二条地方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将注册信息上传至电子化注册系统，对本辖区内注册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并将结果逐级上报上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第十三条地方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对电子注册相关信息予以公开。
医师公开的信息应当包括：姓名、性别、医师级别、执业类别、证书编码、执业地点、执业机构、执业范围、发证机关。
护士公开的信息应当包括：姓名、性别、执业证书编号、执业地点、发证机关。
医疗机构公开的信息应当包括：机构名称、地址、诊疗科目、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登记号、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有效期限、审批机关。
第十四条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可依申请程序向业务办理申请人提供查询服务。
查询服务方式和查询内容应当符合有关规定。

第三章注册程序
第十五条拟办理医疗机构执业登记申请、变更等业务的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登录电子化注册系统，提交业务办理申请至相关业务主管部门。
第十六条拟办理医师、护士执业注册事项申请、变更等业务的个人，通过登录电子化注册系统，提交业务办理申请。
第十七条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根据授权，依法对提交的医疗机构、医师、护士登记或注册申请进行办理。
第十八条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将审批后的登记和注册数据完整交换至国家电子化注册系统统一赋码。

第四章 管理监督
第十九条国务院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对全国电子化注册工作进行管理和监督。
第二十条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电子化注册工作的组织实施、监督管理，组织建设本辖区电子化注册子系统，做好与现有系统的衔接，数据应用的沟通协调，监督管理各项工作。
第二十一条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对电子化注册系统实施安全管理，执业机构应当对所掌握的注册信息进行安全管理，加强对电子化注册各类敏感数据的采集、利用、存储等环节的安全管理。
第二十二条电子化注册系统的数据信息，按照“谁提供、谁负责”的原则由数据提供者确保信息真实、准确和安全。
第二十三条电子化注册系统相关信息将纳入国家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信用信息。
第二十四条对存在蓄意作假、提交虚假信息或证明材料，未严格履行申请信息核实确认职责等情形的执业机构或者个人，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依照有关规定予以纠正，并依法进行处理。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五条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